
证券代码：300877 证券简称：金春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4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本
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
不超过人民币18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年 8月 31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 1,697,909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41%，最高成交价为 13.2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1.84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21,269,688.06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等均符合公司回购股份的方

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具体如下：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衍生品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678 证券简称：四川金顶 编号：临2024—047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担保审批情况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6日，2024年5月22日召

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向金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24年5月22日-2025年5月21日），合计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5,000万
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3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
高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35,000万元。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临 2024-025、027、038、041号公告。

二、公司2024年度担保进展情况披露
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1

2

被 担 保
方

四 川 金
顶 顺 采
矿 业 有
限公司

四 川 金
顶 顺 采
矿 业 有
限公司

担保方

四川金顶（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金顶（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担 保 方 对 应 的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被担保方与上市
公司的关联关系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融 资 机 构/债
权人

乐山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峨眉山支

行

成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乐山
峨眉山支行

担保协议债权
本金金额

2,950

1,500

担保本金余
额

2,950

1,500

3

4

5

6

四 川 顺
采 兴 蜀
钙 业 有
限公司

四 川 顺
采 建 筑
材 料 有
限公司

四 川 金
铁 阳 物
流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四 川 金
顶 顺 采
矿 业 有
限公司

四川金顶（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金顶（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金顶（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金顶（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峨眉山市

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峨眉山市

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峨眉山市

支行

中国银行都江
堰大道支行

500

1,000

335.70

1,000

500

1,000

335.70

1,000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额度类型

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
担保

为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子公司
提供担保

预计担保额度

30,000
35,000

已使用担保额度

500
6,785.70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29,500
28,214.30

上述已使用的担保额度均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担保额度范围内。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日

信息披露1313 2024年9月3日 星期二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0022 证券简称：山东钢铁 公告编号：2024-063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6
待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000万元~4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9,562.05万股

0.8937%
11,972.12万元

1.14元/股~1.3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
于2亿元（人民币，含），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98元/股（含），回购期限
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上市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8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650,0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 0.0061%，购买的最高价为 1.30元/股、最低价为 1.2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844,000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95,620,452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937%，购买的最高价为1.35元/股、最低价为1.14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19,721,235.92元（不含
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00116 证券简称：三峡水利 公告编号：2024-048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2023/9/28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00,000元~20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8,951,591股

0.99%
146,004,657.43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90元/股~8.0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2023年9月27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议案》，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10.00元/股，回购股份用于未来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8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临2023-049号）。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4年8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673,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4%，购

买的最高价为7.01元/股、最低价为6.90元/股，支付的金额为4,690,349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8,951,591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0.99%，购买的最高价为 8.04元/股、最低价为 6.9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46,004,
657.43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4-026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3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3,000万元~6,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7.38万股

0.011%
48.1250万元

1.27元/股~1.2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7月2日，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股”、“公司”或“本公司”）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拟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或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6,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47元/股，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5日披露的《香江控股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临2024-02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8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373,8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1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29元/股，最低价为1.27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481,25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回购股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股票代码：600339 股票简称：中油工程 公告编号：临2024-046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1．该项目目前处于中标待签约阶段，能否签署正式合同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2．如该项目签署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我公司未来2-3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产生一
定的积极影响。3．项目总合同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我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PECC）获得了阿联酋西东
管线施工项目（以下简称西东管线项目）2、3标段授标函，预计合同总额（不含增值税）约 4.8亿美元
（约34亿元人民币）。该项目业主为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陆上公司（以下简称ADNOC On⁃shore），EPCM承包商为埃及国家石油公司控股的石油与处理工业工程公司（以下简称ENPPI），项目
主要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ADNOC Onshore计划建设的西东管线项目西起 Jebel Dhanna港口储油库，东至Fujairah（MOT），
管线全长约500KM，配套四套收发球装置、15座阀室及控制系统，初始设计管道传输能力约为150万
桶原油/天。CPECC中标了其中2标段（Habshan 至Sweihan）和3标段（Sweihan至Fujairah），合同工期
为27个月。

二、招标方情况介绍

ADNOC Onshore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公司经营的油田面积约12,000平方
公里，原油日产量约400万桶，是阿联酋历史最悠久的石油生产公司之一，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信
用评级。该公司与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ENPPI是埃及国家石油公司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石油、天然气、石化、化工等相关行业的设计、
采购、建设及项目管理服务，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信用评级。ADNOC采用EPCM合同模式将项目
授标给该公司。该公司与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取得授标函对公司的影响
西东管线项目2、3标段预计合同总额（不含增值税）约4.8亿美元（约34亿元人民币），若该项目

正式签约并顺利实施，将有利于我公司在阿联酋陆上油气储运工程业务市场的进一步巩固和拓展，
并将对未来2-3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该项目的实施不影响我公司的独
立性，我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该项目而与相关方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该项目目前处于中标待签约阶段，相关合同签署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合同金额、合同条款和

合同履行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公司将依据合同签署及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CPECC具备较为丰富的油气储运工程建设经验，现有的技术、资源能够满足该项目实施需要。
该项目市场、政策、法律、安全等方面的风险可控，公司将切实全面管控风险，确保项目安全平稳高效
运行。在合同签署和履行过程中，如遇到项目所在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市场以及业主方筹资等不
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有可能影响合同的签署和正常履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项目授标函。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00557 证券简称：康缘药业 公告编号：2024-051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7
2024/2/6~2025/2/5
1.5亿元~3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9,911,046股

1.7035%
1.5585亿元

13.67元/股~19.9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2024年2月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

月内，回购所得股份将在回购完成之后全部予以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促进“提
质增效重回报”行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回购股份实施
期限并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内在价值的
认可，同时也为了保障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顺利实施，有效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董事会同意公
司将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长9个月，实施期限由2024年5月6日止延长至2025年2月5日止，并将股
份回购价格上限由18元/股（含）调整为20元/股（含）。除延长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并调整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外，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暨关于延长回购股份
实施期限并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鉴于公司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1.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保持不变，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18元/股（含）调整
为20元/股（含），按最新的回购价格上限测算，拟回购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750万股-1500万股。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该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况披露如下：2024年8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0股。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本次
回购已累计回购股份 9,911,046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7035%，购买的最高价为 19.98元/
股，最低价为13.6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55,848,145.80元（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0379 证券简称：宝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4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10日（星期二）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09 月 10 日（星期二）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hsP1A94Ve8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

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8月30日披露《2024年半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定于2024年 09月 10日（星期二）15: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行公司 2024年半年度业
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10日（星期二）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谢洪涛先生；董事、总经理刘壮先生；独立董事王承玉

先生、曲振尧先生、刘雪娇女士；董事、财务总监付曙光先生；董事会秘书章红钰女士。如遇特殊情
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上述参加人员如有调整，不再另行通知。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09月 10日（星期二）15:00-16:00通过网址 https://eseb.cn/1hsP1A94Ve8或使

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10日（星期二）前进行
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部门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917-3561512
邮箱：bgdb@baoguang.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看本次业绩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01012 证券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2024-090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1
2024年2月29日-2025年2月28日

30,000万元~6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008.29万股

0.27%
30,163.08万元

13.30元/股~19.1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1.54元/股（含）。回购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截至2024年8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8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746.13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4.35元/股，最低价为 13.3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10,498.66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8月末，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008.2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7%，回购成
交的最高价为 19.11元/股，最低价为 13.30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30,163.08万元（不含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01089 证券简称：福元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4-059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6
2024年2月5日~2025年2月4日

100,000,000元~200,000,000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12,000,000股

2.50%
176,169,816.92元

13.59元/股~15.5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2月 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24.1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回购期限为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3、临2024-005）。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24.1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
过人民币23.61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2024年6月20日披露的《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4-04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8月，公司未回购股份。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
股份12,000,0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50%，成交的最高价为15.59元/股，最低价
为13.5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76,169,816.9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03081 证券简称：大丰实业 公告编号：2024-069
转债代码：113530 转债简称：大丰转债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比例达1%

暨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12，由公司董事长提议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255,919股

1.04%
4,142.18万元

8.85元/股~10.4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亿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5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12个月内。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优先用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的转股来
源。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12日、3月19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1）。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根据回购股份方案,自2024年7月4日起，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上
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5.5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5.45元/股（含）。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当在每个月

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 8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505,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购买的最高价为9.33元/股、最低价为9.01元/股，交易总金额为人民
币464.0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
公告”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8月31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255,91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04%，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0.1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格为10.40元/股，最低价格为8.85元/
股，使用的资金总额为4,142.18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03111 证券简称：康尼机电 公告编号：2024-039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实施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0
公司五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8,619,950股

2.04%
10,029.01万元

4.65元/股~5.9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同意以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7.5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 2月 2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4）。

因公司回购期间发生派发现金红利，按照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2024年7月17
日起相应调整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7.5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7.30元/股
（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8,619,95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2.0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97元/股，最低价为4.65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00,290,062.0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03187 证券简称：海容冷链 公告编号：2024-059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0/27
2023年10月26日~2024年10月25日

50,000,000元~10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054,216股

1.0492%
56,290,049.95元

9.75元/股~16.6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2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回购的股份拟用
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4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3年 10月 27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8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621,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607%，
购买的最高价为10.27元/股、最低价为9.75元/股，支付的金额为6,281,454.6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8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4,054,2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492%，购买
的最高价为16.60元/股、最低价为9.75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56,290,049.9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股票代码：601600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2024-045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
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下午13:00-14: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3日(星期二)至9月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公司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chinalco.com.cn或传真：010-82298158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证券日报》披露《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和《中国铝业关于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4年半年度业绩、生产经营情况及中期利润分

配方案，公司定于 2024年 9月 10日（星期二）13：00-14:3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通过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2024年半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
会，对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情况、现金分红等具体情况与广大投资者进行充分交流，解答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二、说明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下午13:00-14:30。2、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3、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方式。
三、出席会议人员
董事长：史志荣先生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葛小雷先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陈远秀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1、投资者可在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下午13:00-14: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2、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3日(星期二)至9月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公司活动时间，选中本次
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chinalco.com.cn或传真：010-82298158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公司联系人及咨询办法1、联系人：杨先生2、电话：010-822981543、传真：010-822981584、邮箱：ir@chinalco.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对于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宝贵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公告编号：2024-052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中标军民融合产业园
（低空经济无人机创新基地）

A区、B区EPC总承包工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市政集团”）与陕西青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华建工”）、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西北院”）组成的联合体于近日收到招标人西安沣东产业园发展有限公
司签发的《中标通知书》，根据该《中标通知书》及招标公告，市政集团和青华建工、中联西北院组成的

联合体为军民融合产业园（低空经济无人机创新基地）A区、B区EPC总承包工程中标单位，具体情况
如下：

一、项目名称：军民融合产业园（低空经济无人机创新基地）A区、B区EPC总承包工程。
二、建设地点：该项目A区位于丰镐大道以东，站前三路以北，站前四路以南；B区位于站前三路

以南，科源西路以西，沣东二路以北。
三、建设规模：总建筑面积约160986平方米（单体面积小于20000平方米）。
四、中标价：456,294,325.94元（EPC设计费：5,426,838.06元；EPC工程费：450,867,487.88元），即

人民币肆亿伍仟陆佰贰拾玖万肆仟叁佰贰拾伍元玖角肆分。
五、工期：884日历天。
市政集团为联合体牵头人，主要负责本项目施工（含材料、设备采购）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和整体

移交，工程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工作；青华建工辅助完成市政集团指派的相关施工工作，中联
西北院负责项目设计工作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整体移交。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00876 证券简称：凯盛新能 公告编号：临2024-023号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10日(星期二) 上午 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03日(星期二) 至09月0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lybl600876@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8月29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及2024年中期业绩公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09月10日 上午 11:00-12: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10日 上午 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出席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裁章榕先生、财务总监陈红照先生、董事会秘书王蕾蕾女士、独立

董事范保群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年 09月 10日 上午 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03日(星期二) 至09月0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lybl600876@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公司证券部
电话：0379-6390 8588
传真：0379-6325 1984
邮箱：lybl600876@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2日


